15L或以上铁罐招标书

我司(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计划于2010年3月19日9:00-13:30（PM）招标2010年4月1日～2010年6月30日用量，特邀请 贵公司前来投标。

一、标书编号：SZEO100319
二、招标项目：15L或以上铁罐

三、招标时间： 2010年3月19日9:00 AM ----- 2010年3月19日9:30AM
               2010年3月19日10:00AM ----- 2010年3月19日10:30AM
2010年3月19日11:00AM ----- 2010年3月19日11:30AM
四、品种数量： 

	编号
	产品名称
	使用时限（10.4.1-10.6.30）

	
	
	预计用量（单位：个）±20%

	1
	15L或以上四色罐（内销）
	120,000

	2
	15L或以上单色罐（内销）
	110,000

	3
	15L或以上单色罐（内/外销）
	45,000


（该用量为预计用量，实际用量以招标方根据其业务需要实际而定）
五、招标内容：
1．投标价格组成： 

此次招标价全部为人民币报价，含17%增值税。

2．品质与验收：

按招标方所列质量标准验收(见附件1)。收货时招标方进行检验，若达不到质量标准，招标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导致的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3．交货方法(以下投标方是指最后中标的“中标方”)：

3.1.招标方有责任依据投标方的供货能力通知投标方送货。若投标方在其供货能力之内不能按时完成招标方要求。投标方必须满足生效订单中交货时间的要求，按时交货。当招标方要求提前交货时，投标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满足交货要求，若实在无法满足，应以书面告知招标方最早的交货时间和数量。

3.1.2投标方不能交货或不能按期交货的；应将该情况、原因及更改后的交货日期和交货数量立即书面通知招标方；但即使投标方及时通知甲方，招标方也有权对投标方的不能交货或者延期交货的违约行为依据情况选择行使如下权利：

3.1.2要求投标方赔偿因违约而给招标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1.3解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

3.2 招标方有权利根据其实际需求通知投标方送货。若投标方在招标方所指定的时限内不能按时完成招标方要求：如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三次未按时到货或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发生质量及相关投诉，从而影响招标方的正常出货，招标方有权终止投标方的供货资格而不向投标方承担任何责任,并选用其他投标商供货,投标方必须承担招标方从其他投标方处购买相关产品所多支付的采购差价及为此支出的额外费用，采购差价计算方式:（其他投标商投标单价－本合同单价）*数量。
3.3 如投标方发生质量问题，投标方应在招标方指定的时限内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换货、重做、退货等，否则，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而不向投标方承担任何责任，且若投标方的违约行为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投标方还应当承担相关损失赔偿责任。
4．交货地点：招标方工厂交货。
5．结算和付款方式：双方于每月月初将上月截止最后一天的送货数量与招标方核对无误后，开具17%增值税发票，招标方收到发票后45日内以电汇方式付款。
6．保密条款(以下投标方是指最后中标的“中标方”)：

6.1 未经招标方书面授权，投标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界透露招标方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

6.2  合同终止时, 投标方须立即返还所有招标方提供的商业资料和技术资料以及由投标方所有或控制的任何复制品。

6.3 投标方如违反保密义务, 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立即停止侵害, 并采取合理有效的补救措施.造成招标方损失的, 招标方保留追偿的权利。

7． 商标使用条款(以下投标方是指最后中标的“中标方”)：

7.1招标方保证其对所提供商标拥有合法使用权。

7.2 投标方（中标方）承诺仅将招标方提供的商标用于招标方的产品。

7.3投标方以与本合同约定目的以外的目的地使用招标方提供的商标工或标识，或未经招标方书面同意将招标方所提供的商标标识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的，招标方有权终止并追究投标方的法律及经济责任。同时，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向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

8．.纠纷的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的, 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招标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投标方须在2010年3月18日12点(AM)前提供以下之有效文件方有资格参加投标：

1、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卫生许可证或第三方出具之检测报告（复印件）

4、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5、单位情况资料

七、招标合同有效期：

2010年4月1日至2010 年6月30日止。如招标合同第四条所约定的预计数量在合同到期时未能执行完毕，则招标方有权将合同期限延长一个月。延期一个月后仍然未能执行完毕预计数量的，除非双方另行协商继续执行，否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八、招标保证金:

1、投标方须在竞标开始前支付或扣除招标方应付账款中的RMB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作为投标保证金，以招标方账户收到资金或有效确认文件（确认文件请参照附件2）为准；若截止2010年3月18日12：00(AM)前未能收到保证金或有效确认文件，则视为无效投标。招标保证金请汇入以下帐户：



收款单位：  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招商银行蛇口支行 

帐    号：
811287692510001
2、招标方在开标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退还给未中标的投标方；投标方的保证金存于招标方，如投标方不在本招标书第十一条所规定时间内签订购销合同，投标保证金不退回，且招标方有权选择投标条件仅次于该投标方的其他投标方作为供货方与其签订合同，或者选择重新进行招标；合同签署后，该招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招标方在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保证金或以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处理；投标方如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保证金不予以退回，且若因此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招标方有权向投标方索赔相关损失。
十、流标：若投标价格未能符合招标方购买价位, 招标方有权不生成定单. 
十一、开标及签订合同：

  竞标结束后，招标方于次日书面通知中标结果，投标方(已中标方)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与招标方签订购销合同，招标方与投标方另行签订的合同将对双方具体合作的细节进行详细约定（合同中的主要交易条款与本招标书相同）。具体合同内容与本招标书内容不同的，则以双方签订确认的合同中相关内容为准。

如投标方(中标方)未按时签订合同，则视为投标方违约，投标方向招标方交付的投标保证金将作为投标方的违约金赔偿给招标方，而无权要求招标方退回。
招标方名称：深圳市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南康路南顺大厦

邮政编码：518067

联系人：何武斌/江灏泱
电话：0755-26681092-151/261

传真： 0755-26682801
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内控标准汇编:Q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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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或以上食油铁罐规格

1. 制罐用铁皮全部必须为T3马口铁,双面镀锡25/25(2.8gm)或(50/50)。
2. 罐身尺寸为：237×237×350(mm)。

3. 罐身铁皮厚度为0.25mm（内销），0.28mm(外销), 罐顶铁皮厚度为0.28mm, 罐底铁皮厚度为0.28mm。（注：本次光油罐内销外销统一为0.28mm）
如投标方(中标方)未能提供0.25mm铁皮制罐，只可以用厚一些铁皮，但必须书面通知招标方认同。

4． 罐口规格必须适用招标方所附上的胶盖，以封盖后侧放情况下24小时不会漏油为标准。
5.  罐身不可漏油凹罐及刮花。
6.  罐内外必须清洁。
7.  罐顶手挽设计及材料如附上样品，手挽的承受能力大于90Kg。
8. 罐身印刷颜色设计如附上罐样品一致。

9. 上盖手挽焊接处不易脱落及渗漏，装16Kg水后做提拉实验10次，不脱落、不渗漏为合格。
10. 罐口的边沿距两边最近的距离为21.0+0.2mm。

11. 如该罐不合上述第一至十项规格，或不合包装食油卫生标准时，招标方有权退货。
16L或17.5L食油铁罐包装规格：

1. 用周转木卡板盛装铁罐。

2. 最低一层铁罐口必须向上，其余层罐口全部向下。

3、每卡板铁罐必须用透明胶薄膜包好，以防沙尘进去。
附件二：招标保证金确认函

MEMORANDUM

                       备  忘  录
	致:
	各投标公司
	主题:
	招标保证金确认函

	From:
	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 采购部
	Date:
	2009.


兹同意：

1)  从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的应付帐款中扣除￥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

2)  在招标日期前付￥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入深圳南顺油脂有限公司帐户内；

请选择           

作为此次招标保证金。招标结束后，若中标，则按招标条款执行；若未中标，则该保证金按如下     方式处理。
1） 自动转为货款执行；

2） 20天内退回；

投标人（签章）：

日      期：

